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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背景 

钢铁工业是我国及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业之一，钢

铁产品是基础设施建设、汽车制造、船舶制造、装备制造、国防

建设等领域的主要原材料，同时钢铁工业还具有污染物排放量大、

占比高等特点，是我国污染防治的重要领域之一。为有效指导和

规范钢铁工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，2017 年 7 月，原

环境保护部印发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》（HJ 

846—2017），明确相关技术要求，有力地支撑了钢铁工业排污单

位排污许可证的申领、核发、执行与监管工作，推动提升钢铁工

业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水平，钢铁行业进入“持证排污、按证排

污、依证监管”的新阶段。 

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推进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加速

实施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、实现生态

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，排污许可制度改革也从

构建技术方法与管理机制体制逐步向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与服务

保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纵深推进。面向加快构建以排污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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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的新要求，以及形成更加科

学完善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体系的新需求，2021 年 1 月，全面启

动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》（HJ 846—2017）

（以下简称《钢铁规范》）修订工作，2021年 12月通过开题论证

会，2023年 12月通过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。修订工作中，全面

总结先期工作经验与存在问题，多次赴上海市、河北省、天津市

等地钢铁企业进行现场调研，组织召开多次专家讨论会，重点研

究排放量核算方法、与超低排放管理要求衔接等重点难点问题。

同时为验证技术规范中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的可行性，选取 50余

家企业进行了试算。在多次征求有关专家和部门意见后，修改完

善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修订必要性 

（一）有效衔接污染治理与环境管理的新要求 

2017年《钢铁规范》实施后，国家陆续出台包括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

治法》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固

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年版）》《关于加强排污

许可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

意见》《钢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》《钢铁企业超低

排放改造技术指南》，以及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

（GB 37822—2019）、《石灰、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 41618—2022）、《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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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56-2012）修改单、《钢铁烧结、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 28662-2012）修改单、《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 28665-2012）修改单等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与政策文件，对

钢铁工业排污单位的许可因子识别、许可浓度确定、污染物排放

量核算、污染防治技术、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设置、全环境要素

许可管理要求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。 

（二）充分满足先期实践与监督管理的新需求 

《钢铁规范》发布实施后，在钢铁工业排污许可证申请、核

发、执行与监管过程中，发现可进一步优化调整的技术细节与提

升制度效能的改进空间，如优化废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

及废水间接排放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管控思路、调整主要废气污

染物排放绩效值、完善一般排放口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及无组织

排污系数、补充超低排放技术要求等，有必要按照排污许可制度

改革要求，针对钢铁工业排污许可证先期实践经验与生态环境后

续管理需要，对《钢铁规范》进行修改完善，可更好指导钢铁工

业排污单位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，服务环境管理决策。 

（三）积极响应质量改善与制度改革的新诉求 

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，协同

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是“十四五”生态

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内容。实现固定污染源全环境要素、全排放

口径、全周期管理、全管理要求的覆盖融合是排污许可证制度改

革的重要目标。《钢铁规范》作为衔接项目环评、排污许可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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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监管执法、环境统计等制度的重要指导性文件，须进一步探索

与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要求衔接的技术方法，优化与明确排污许可

证申请、核发、执行与监管的技术规定，推动钢铁工业超低排放

改造及高质量发展，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推动实现生态

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好技术支撑。 

三、工作思路与原则 

以依法依规、制度协调、科学合理、严格要求为原则，在总

结先期有益实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面向环境管理的新要求和行

业环境治理的新动态，聚焦填报内容的科学性、技术要求的合理

性和框架结构的适用性等方面，研究优化排污许可证填报内容、

许可排放量及实际排放核算技术方法体系，衔接超低排放改造管

理要求，完善环境管理台账与执行报告管理规定等，优化固定污

染源排污许可技术体系，提升排污许可证管理效能。 

四、标准主要修订内容及说明 

（一）框架结构 

基于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 年版）》的

分类管理要求，考虑修订后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与简化管理钢铁工

业排污单位的基本信息、主要产品产能、主要原辅料及燃料信息、

产排污环节及污染防治设施、许可排放限值确定等内容的差异，

为方便不同管理类别排污单位使用便利性，标准修订按照重点管

理排污单位与简化管理排污单位分别进行编制。 

（二）全要素覆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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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适用于钢铁工业排污单位排放的大气污染物、水污染物、

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及土壤污染控制的许可管理，考虑除固废代码、

种类、名称及产生环节以外，工业固废排污许可管理行业差异较

小，本次修订结合行业特点给出钢铁工业特有固废的代码、种类、

名称及产生环节，其他信息按照《排污许可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

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》（HJ 1200-2021）执行即可。考虑工业噪

声排污许可管理行业差异非常小，钢铁工业排污单位工业噪声排

污许可管理要求按照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

声》（HJ 1301-2023）执行即可，本次修订不另做规定。 

（三）优化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

一是增加月许可排放量限值。为进一步加强许可排放量执法

监管，提高许可排放量合规判定技术支撑，本标准在年许可排放

量基础上，探索引入月许可排放量限值，推动提升量化管理的精

细化程度。 

二是优化废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。对于本标准实施

之日起投产或取得环评批复的钢铁工业排污单位，按照环评文件

及其批复的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许可排放量。钢铁工业其他排污单

位按照本标准核算结果、有效期内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量两者取

严作为其许可排放量。主要排放口许可量的计算由基准气量法调

整为绩效法，同时改变一般排放口与无组织排放挂钩的量化方法，

分别修订了一般排放口绩效值和无组织排放绩效值。同时标准给

出三种核算情形，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按照超低排放绩效值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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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排放量，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按照特别排放绩效值核算许可

排放量，其他排污单位可以以上一年实际排放量作为其许可排放

量，也可参照上述绩效值执行。 

三是调整主要废气污染物排放绩效值。主要排放口绩效值通

过超低排放浓度限值或特别排放浓度限值与基准气量相乘获得，

一般排放口特别排放绩效值维持不变，超低排放绩效值根据超低

排放及特别排放浓度限值折算获得，同时以钢铁企业调研及大数

据分析结果对上述有组织排放绩效值进行验证。无组织特别排放

绩效值维持不变，超低排放绩效值根据无组织控制措施提升情况

计算获得，或者类比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得。 

四是采用产能替代产量核算废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。现行技

术规范为解决采用排放标准限值计算而导致许可排放量过大的

问题，选用排污单位近三年实际产量均值而不采用产能计算许可

排放量。本次修订采用更严格的绩效值后，基本避免许可排放量

过大的问题。同时，在对钢铁工业排污单位的调研中，近年企业

产量普遍高于前三年实际产量均值，客观上导致部分排污单位许

可排放量偏小，因此本次修订选用产能计算钢铁行业许可排放

量。 

五是优化废水间接排放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管控思路。考虑

与环评、环统等制度衔接，对于废水间接排放情形，以废水许可

排放量代替污染物许可排放量，在不影响管理效果的前提下，进

一步降低许可排放量的监管难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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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完善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

一是优化废气一般排放口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。考虑与环评、

环统、环境税的衔接，本次修订采用实测法（包括自动监测实测

法及手工监测实测法）代替现行标准中的系数法，进一步提升科

学性与可操作性。 

二是补充完善废气无组织排污系数。结合超低排放改造过程

中的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与技术路线，以特别排放限值对应的排

污系数为基础，研究得到超低排放限值对应的排污系数，并补充

不同措施组合对应的不同档次的排污系数。 

三是推动打击自动监测数据造假行为。标准明确用于实际排

放量核算的自动监测数据存在造假情形，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的，

从处罚判定之日起追溯至当年 1 月 1 日，按照物料衡算法或排污

系数法核算相应排放口的实际排放量。 

（五）其他填报与管理内容 

在基本信息填报方面，优化主要生产设施、原辅材料及燃料

信息、产排污环节等填报要求，新增燃料厂外运输情况。在许可

排放因子及限值方面，按照钢铁行业系列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修

改单要求，补充完善污染因子及许可排放浓度确定依据。在污染

防治方面，结合《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《钢

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》《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技

术指南》等文件，补充完善钢铁工业排污单位主要污染防治措施

及可行技术。在环境管理台账方面，首次引入月度统计台账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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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标准附录规定的内容、频次和格式记录，降低排污单位按天或

班次记录负担。在执行报告方面，增加厂外运输方式实际年运输

量、厂内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数量及排放阶段。 


